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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 12月 11日，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宜安科技”或 “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详情见公司于 2024 年

12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 3月 19日，公司与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东莞银行东

莞分行”）签署《循环额度贷款合同》及《固定资产贷款合同》。2025 年 3月 19日，公

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东莞分行”）签署《融

资额度协议》，现将上述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述合同主要情况 

（一）公司与东莞银行东莞分行签署的合同 

1、《循环额度贷款合同》主要内容 

（1）东莞银行东莞分行同意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9,900万元贷款额度。 

（2）贷款额度有效期：2024年 12月 31日至 2026年 12月 30日。             

 

2、《固定资产贷款合同》主要内容 

（1）东莞银行东莞分行同意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7,000万元贷款。 

（2）贷款期限：公司单笔贷款履行期限不得超过 10年。     

（3）贷款担保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东莞德威铸造制品有限公司同意为本合同债务提供担保，各

自与东莞银行东莞分行已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关情况如下： 

① 公司与东莞银行东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主要内容 

1）被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人民币 9,100 万元。 

2）抵押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为实现



 

债权及抵押权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3）抵押财产：公司自有的部分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4）抵押权行使期间： 

A、在担保责任发生后，东莞银行东莞分行有权就已届清偿期的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

多笔或单笔，根据法律、法规中关于抵押权的规定，对抵押财产行使抵押权。 

B、就每笔主债权而言，东莞银行东莞分行应在其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若该笔

债权为分期清偿的,则东莞银行东莞分行应在基于最后一期债权起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届

满之日前行使抵押权。 

 

②东莞德威铸造制品有限公司与东莞银行东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关情

况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 

 

（二）公司与浦发银行东莞分行签署的协议 

    1、《融资额度协议》主要内容 

（1）浦发银行东莞分行同意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6,000万元融资额度。 

（2）融资额度有效期为 2025年 3月 19日至 2026年 2月 5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授信额

度中，已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取得人民币 38,900万元授信额度。 

 

二、备查文件 

（一）《循环额度贷款合同》 

（二）《固定资产贷款合同》 

（三）《最高额抵押合同》 

（四）《融资额度协议》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3月 20日 


